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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前   言 

 

本认证规则规定了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运营服务认证实施规则的适用

范围、认证模式、认证的基本环节、认证依据、认证实施的基本要求、认证证书、认证标

志的使用及收费等内容。 

本认证规则是对《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运营服务认证实施规则》

（CCAEPI-RG-ES-002-2020）的修订。 

本认证规则首次发布于 2016 年，2018 年为第一次修订，2020 年为第二次修订，本次

为第三次修订。 

自本认证规则实施之日起，《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运营服务认证实施规

则》（CCAEPI-RG-ES-002-2020）废止。 

本认证规则由中环协（北京）认证中心组织制订。 

本认证规则主要起草人：廖小卿、张坤、高晓晶、莫杏梅、何佳凝、周茜。 

本认证实施规则自 2021 年 09 月 01 日起实施。 

本认证规则由中环协（北京）认证中心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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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本认证规则规定了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运营服务认证的认证模式、认

证的基本环节、认证依据、认证实施的基本要求、认证证书、认证标志的使用及收费等

内容。 

本认证规则适用于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运营服务认证，运营因子包括

SO2、NOX、HCl、CO、颗粒物、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  

2.认证模式 

现场审查 + 认证后监督 

3.认证的基本环节 

认证的主要环节包括：认证申请、申请评审、现场审查、复核、认证决定、认证后

监督。 

4.认证依据 

RJGF 302-2021  自动监控系统运营服务认证技术规范 

5.认证实施的基本要求 

5.1 认证申请 

5.1.1 申请等级划分 

根据企业运营规模及服务质量保证能力，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三个级别，具体要

求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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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运营服务认证分级及要求 

类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综合条件 

1、取得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

测系统运营服务二级证书的时间不

少于一年，或从事固定污染源烟气排

放连续监测系统运营服务时间不少

于五年。 
2、企业注册资本不少于 1000 万元。 

1、从事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

监测系统运营服务时间不少于两

年。 
2、企业注册资本不少于200万元。 

从事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

续监测系统运营服务时间不

少于一年。 

业绩 

1、近三年完成的固定污染源烟气排

放连续监测系统运营服务项目总额

不少于 1000 万元。 
2、正在运营的自动监控系统站点不

少于 80 个。 

1、近三年完成的固定污染源烟气

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运营服务项目

总额不少于 500 万元。 
2、正在运营的自动监控系统站点

不少于 20 个。 

正在运营的自动监控系统站

点不少于 5 个。 

管理能力 

1、已建立完善的运营管理制度。 
2、运营负责人从事环境监测类技术

工作的经历不少于 5 年。 

1、已建立运营管理制度。 
2、运营负责人从事环境监测类技

术工作的经历不少于 3 年。 

1、已基本建立运营管理制度。 
2、运营负责人从事环境监测

类技术工作的经历不少于 3
年。 

人员要求 

专职运营人员数量不低于 20 人。运

营人员应具备相应岗位能力，经过必

要的培训。 

专职运营人员数量不低于 10 人。

运营人员应具备相应岗位能力，

经过必要的培训。 

专职运营人员数量不低于 5
人。运营人员应具备相应岗位

能力，经过必要的培训。 

 

5.1.2 申请项目划分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运营服务划分以下运营因子：SO2、NOX、HCl、

CO、颗粒物、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申请单位根据运营情况可以单项或多项申请。 

5.1.3 申请文件 

申请认证应提交正式申请，并随附以下文件：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2）运营管理制度； 

（3）最近一次内部质量评审计划及内部质量评审报告； 

（4）与运营因子相匹配的检测/比对所需的仪器设备校准报告/检定证书； 

（5）按申请日期起算前三年内的运营项目统计表（含项目名称、点位数量、运营因

子）； 

（6）在有效期内的委托运营合同，运营项目应覆盖所有申报的因子。 

5.2 申请评审 

认证机构应对申请单位提供的申请书及证明材料进行评审，确保提交材料信息的完

整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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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现场审查 

现场审查时间应不少于 1 人日。同一申请单位申请多项认证项目时，服务管理审查

可进行结合审查，人日数不能少于总审核时间 1/2。现场审查可采取远程审查方式进行。 

5.3.1 服务管理审查 

初次认证服务管理审查范围应涵盖所有申请运营服务因子。 

审查项目及要求依据《自动监控系统运营服务认证技术规范》（RJGF 302-2021）中

的“4.管理要求”进行审查。 

5.3.2 服务特性测评 

初次认证服务特性测评范围应涵盖所有申请运营服务因子。服务特性测评采取在企

业申报的范围内随机抽取现场的方式，现场应覆盖所有申请运营服务因子。审查项目及

要求依据《自动监控系统运营服务认证技术规范》（RJGF 302-2021）中的“5.2 固定污

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运营服务要求”进行审查。 

5.4 复核与认证决定 

由认证机构负责对认证过程各阶段形成的文件进行复核，经认证决定后向申请单位

颁发认证证书，并上报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证书信息。 

5.5 认证后监督 

5.5.1 认证后监督的内容和方式 

认证后监督主要针对服务管理和服务特性测评的要求开展，重点对认证后企业是否

持续符合《自动监控系统运营服务认证技术规范》（RJGF 302-2021）的要求进行核实。

认证有效期内应进行 1~2 次认证后监督，认证后监督可以采用以下方式之一进行： 

a）认证机构组织监督抽查，可采取远程审查方式进行，审查人日数不少于 0.5 人日，

其中服务特性测评抽取 1 个有代表性的现场进行审查； 

b）获证组织自查，并提交自我声明和自查报告。 

5.5.2 增加监督抽查频次的条件 

若获证单位出现运营能力下降或被投诉并经查实为获证单位的责任时，可增加监督

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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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减少监督抽查频次的条件 

获证单位为再认证且获证期间未被投诉时，可减少监督频次。 

5.5.4 监督抽查结果的处理 

检查发现不符合项时，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整改，认证机构将采取书面验证或现

场验证等适当方式对整改结果进行验证。 

5.6 再认证 

再认证程序同初次认证一致。其中再认证服务管理审核程序与要求同初次认证审核

程序一致，再认证服务特性测评现场应覆盖有代表性的因子。再认证审核时间应不少于

0.5 人日。 

6.认证证书 

6.1 认证证书的保持 

6.1.1 认证证书的有效性 

本认证规则覆盖服务项目的认证证书有效期一般为三年。在规定的有效期内，证书

有效性的保持依据认证机构定期的后监督结果获得。 

6.1.2 认证服务项目的变更 

如获证企业单位名称、注册地址、运营服务中心发生变更时，应向认证机构提出变

更申请，经认证机构文件审核通过后，换发认证证书。 

6.2 认证证书覆盖项目的扩展 

如获证单位需要增加因子时，可向认证机构提出扩项申请及有关技术资料，经认证

机构审核通过后，换发认证证书。必要时进行现场审核，现场审核时间不少于 0.5 人日，

可采取远程审查方式进行。 

6.3 认证证书的暂停、注销和撤销 

按照认证机构的《认证证书和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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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认证标志的使用 

证书持有者必须遵守认证机构的《认证证书和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规定。 

7.1 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7.2 变形认证标志的使用 

本认证规则覆盖的服务项目允许使用认证机构规定的变形认证标志。 

7.3 加施方式 

可以采用认证机构允许的加施方式。 

8.收费 

自愿认证收费由认证机构的《认证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收取。 


